附件2：
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大社会保险工作的监督力度，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员的管理，提高我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员（以下简称社会监督员）是指自愿参与社会保险基金义务监督事业、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被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聘请的监督社会保险工作的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
 
第二章   社会监督员组成及聘用
 
第三条  社会监督员采取直接聘请和自荐相结合的办法，从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中产生，按属地管理原则，分市、县（市、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员。凡娄底市行政区域内，热心支持社会保险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有较强的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热爱公益事业，有社会监督意识和奉献精神，能够秉公办事，掌握一定的社会保险基本政策，年龄在18～65周岁且身体健康，自愿无偿参加社会保险监督工作的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均可报名。根据工作需要，市、县（市、区）可聘请15～20人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员，人员确定后分别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聘书及监督员证。
第四条  社会监督员聘期为二年，期满后，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工作需要，在征得所在单位或本人同意后，可以续聘。
第五条  社会监督员因健康、工作、居住地变动等原因，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社会监督员的，应交回聘书及监督员证。
社会监督员有损害社会监督员形象或参保人合法权益的，取消社会监督员资格并收回聘书及监督员证。
 
第三章   社会监督员主要职责和监督方式
 
第六条  社会监督员的主要职责
㈠按属地原则，向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反映参保单位、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和参保人员的建议意见。
㈡客观评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㈢参与对参保单位和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㈣监督和举报参保单位、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违反社会保险政策规定的行为。
㈤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委托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社会监督员的监督方式
监督活动以个人参与为主，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工作需要邀请社会监督员参加统一组织的社会保险基金检查、考核和暗访活动。
 
第四章  社会监督员监督范围和内容
 
第八条  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监督
㈠工作人员违反《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律规定》，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㈡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玩忽职守，造成社会保险基金不合理支出的。
㈢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协同他人、单位或其他机构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营和使用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等规定，以及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其他行为。
第九条  对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的监督
㈠向参保人员配售伪劣药品，为参保人员提供药品或医疗服务的价格高于非参保人群的。
㈡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时，有“索、拿、卡、要”行为的；
㈢在参保人员进行医疗消费时有以药易药、以药易物或直接套取现金等违规行为的。
㈣推诿参保病人；向参保人提供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须由参保人个人承担费用的药品、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时，不事先征得参保人或其家属同意；不向参保人提供医疗费用清单、发票等资料；不执行出入院标准；挂名住院、挂床住院或分解住院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㈤协助他人冒用参保人员身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
㈥工作人员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时“搭车”配药、检查，诱导参保人员使用自费药品、贵重药品或进行不合理检查治疗，以及违规开具处方的。
㈦多记多收参保人员门诊或住院费用，增加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或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
㈧虚拟住院病人，骗取医疗、生育、工伤保险基金的。
㈨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政策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行为。
第十条  对参保单位和个人的监督
㈠应当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不依法参保缴费，不按规定为本单位职工办理参保手续或履行缴费义务的。
㈡参保单位伪造、变造材料，虚构、隐瞒事实，少缴、漏缴社会保险费或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协同个人、其他机构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通过其他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㈢个人伪造、变造材料，虚构、隐瞒事实，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利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协同他人、单位或其他机构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第五章  社会监督员监督工作管理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具体负责社会监督员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收集社会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负责举报受理和情况反馈等。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负责对所聘请的人员进行有关社会保险政策业务的培训，并及时提供政策业务咨询服务。
第十三条  实行社会监督员监督信息定期反馈制度，社会监督员要做好以下工作：
㈠及时搜集整理监督工作中听取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到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
㈡对发现和收集到的社会保险违法违规情况和重要线索，及时向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反映。
㈢定期到参保单位、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协议零售药店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走访和开展监督工作，并向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机构反馈相关情况。
㈣根据需要，参加社会保险基金的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社会监督员反馈和举报的内容保密，对于虚报冒领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举报实施奖励，奖励标准按《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办法》(娄人社发〔2013〕111号)第十三条实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